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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处置流程图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信息处置与会商研判





自然灾害信息接报





自然灾害发生








应急响应








响应终止








Ⅰ级响应：市安委办经分析评估，提出启动Ⅰ级响应的建议，市安委会报市委、市政府决定，市安委会主任或市委、市政府指定的负责人统一组织、协调市级层面自然灾害救助工作，指导支持受灾县（市、区）自然灾害救助工作。市安委会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有关工作。








Ⅱ级响应：市安委办经分析评估，市安委会提出启动Ⅱ级响应的建议，市安委会副主任（分管安全工作副市长）报主任决定启动响应，市安委会副主任（分管安全工作副市长）或市安委会主任指定的负责人组织协调市级层面灾害救助工作，指导支持受灾县（市、区）灾害救助工作。市安委会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有关工作。








Ⅲ级响应：市安委办经分析评估，市安委会提出启动Ⅲ级响应的建议市安委会副主任（分管安全工作副市长）决定启动Ⅲ级响应，市安委会副主任（分管安全工作副市长）或指定其他副主任组织协调市级层面灾害救助工作，指导支持受灾县（市、区）灾害救助工作。市安委会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有关工作。








Ⅳ级响应：市安委办经分析评估，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条件，市安委办主任决定启动Ⅳ级响应，并向市安委会副主任（分管安全工作副市长）报告。市安委办组织协调市级层面灾害救助工作,指导支持受灾县（市、区）灾害救助工作。市安委会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有关工作。





灾后救助：


1.过渡期生活补助；


2.倒损住房恢复重建；


3.冬春救助；





1.会商研判；


2.部署应急行动方案；


3.调配应急资源；


4.信息报告及传递。





请求支援





灾害救助准备





响应升级





是否达到


应急响应启动条件





否





是





否





事态控制



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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